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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人工用材林 

采伐管理政策的通知 

林资发〔2002〕191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(农林)厅(局)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

大兴安岭森工(林业)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： 

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，充分调

动社会各界营造林的积极性，加快推进由采伐利用天然林向采伐

利用人工林的转变，我局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

的基础上，对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的原则：坚持依法限额管理、凭证采伐的原则；坚

持分类经营、分类管理的原则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，科技为依托

的原则；坚持可持续经营和发展的原则。 

二、对已经达到规定生长量和工艺成熟指标的人工短轮伐期

用材林(包括速生丰产林，下同)，其商品材采伐限额不足的，可由

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在预留的商品材采伐限额中解决；省级林业主

管部门解决确有困难，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本省(区、市)需增加

的人工短轮伐期用材林采伐限额严格审核汇总后，每年集中一次

向国家林业局提出申请，在国家备用的采伐限额中解决。 

“生长量和工艺成熟指标”的具体标准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

提出意见，报国家林业局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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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 2000年(含 2000年，下同)以后新造并达到一定规模的

人工用材林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林木经营者已依法编制并实施

森林经营方案的，其森林采伐限额可以按森林经营方案确定，并

实行森林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单列。 

“一定规模”的标准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造林面积和蓄积

量提出意见，报国家林业局核定。 

四、2000 年后新造人工用材林各树种的主伐年龄由省级林业

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，按照其工艺成熟和数量成熟相结合的办

法具体规定，并报国家林业局备案。 

五、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，2000 年以后在非规划的林业用地

上新造的用材林，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对其造林面积、树种和蓄

积量等资源情况确认后，林木所有者在申请采伐林木时，林业主

管部门要在法定的采伐限额内确保林木所有者对林木的采伐利用，

并积极主动地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，其林木的采伐年龄可参照林

木所有者的建议确定。 

六、对符合技术规程要求的人工用材林进行抚育间伐，凡采

伐林木胸径小于 10厘米(含 10厘米)的，可以不纳入木材生产计划

管理。但是其消耗蓄积量必须纳入森林采伐限额管理。 

七、对于竹林(包括天然林竹林)的采伐，国家不再下达年度生

产计划，由各省(区、市)依法按国务院批准的毛竹、杂竹采伐限额

控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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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现已纳入长江上游、黄河上中游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

内人工用材林的采伐管理暂不适用上述办法。 

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的调整是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

度的重大举措，事关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和林业发展的大局。各

级林业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

有关采伐管理的规章制度，积极稳妥地推进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

政策的调整，确保森林资源越管越多，越管越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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